
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完善档案审核业务网上申报

相关事项的通知

参加省直企业社会保险各单位：

为更好适应疫情防控条件下档案审核工作要求，为参保单位

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社会保险服务，省社保局大力推进“不见面”

服务，支持参加省直企业社会保险各单位尽量选择网上申报档案

审核业务，避免线下聚集风险。参保单位及参保人申报业务时，

要认真核实，准确申报，无特殊情况省社保局按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。现就完善档案审核相关业务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申报“历史档案信息审核”业务

1.请在参保人达到退休年龄前一至两个月申报。

2.向我局申请提供审核历史信息预审服务的，请在本单位所

管理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前六个月申报（因申报“特殊工种企业人

员信息报送”业务而同时申报“历史档案信息审核”业务的除外）。

3.请确保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历史信息审核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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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填写完整准确，特别是档案出生年月、退休前岗位、工作经

历等关键信息，职工签名、单位盖章对填写信息予以确认。

4.请确保档案目录及档案关键材料扫描完整准确，如记载档

案最早出生年月的材料（与申报表填写对应一致）、跨地区调动

人员的调入地组织劳动人事部门批准调动等材料、特殊群体的基

本工资材料、证明工作经历的相关材料等。

5.参保人在多地存在缴费的，请确定参保人在待遇领取地外

的缴费不存在欠费、正在参保状态等情况，存在重复缴费的理顺

缴费后再申报。

6.参保人确定为合同制职工的，请确保其合同制职工工作期

间已参保缴费。未参保缴费的，请按流程补缴后再行申报。

7.参保人申请重核历史信息项目的，请填写《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参保人信息变更/历史信息重核申报表》并上传相应的

证明材料。

二、申报“特殊工种企业人员信息报送”业务

1.请确保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特殊工种工作经历审核申

报表》填写完整准确，特别是工作单位、规范工种名称、工种类

型及文件依据等关键信息，职工签名、单位盖章对填写信息予以

确认。

2.请确保申报的特殊工种工作经历时段有相应的档案材料

对应、档案材料有明确的工种记录记载，并扫描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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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我局审核完成后请及时查询审核结果，并对照审核结果录

入全国特殊工种从业人员信息库。

三、申报“特殊工种认定”业务

1.请在本单位所管理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前一至两个月申报。

2.请确保参保人已按照特殊工种企业人员信息报送业务流

程完成档案审核，对照审核结果已录入全国特殊工种从业人员信

息库并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初审、复核入库备案。

3.请确保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特殊工种工作经历审核申

报表》填写完整准确，特别是工作单位、规范工种名称、工种类

型及文件依据等关键信息，职工签名、单位盖章对填写信息予以

确认。

4.请确保入库备案的特殊工种工作年限符合国家规定的提

前退休年限条件。

5.请按规定在本单位内进行提前退休公示并上传公示材料。

专此通知。

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2022年 12月 2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